法学院2026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办法
根据《山东理工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办法》（鲁理工大政发〔2024〕26号）和《关于组织2026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的通知》（教务函〔2026〕12号）的要求，相关规定，对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2025年普通本科学生，制定本考核选拔办法。 
一、组织领导
学院成立书记、院长为组长，分管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的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。
组  长：书记、院长
副组长：分管教学副院长
成  员：教学工作办公室主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转入专业系主任
二、转入基本条件
1．符合《山东理工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办法》规定的各项条件；
2．在校学习期间，没有受到过任何违规违纪处分，无不及格课程。
三、考核选拔方式
学院成立转专业面试小组，成员5-7人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对符合上述规定要求的申请转入学生进行面试。
四、考核选拔内容
考核将重点围绕思想政治道德素养、学习能力、实践创新和沟通合作、未来打算及专业素养等方面展开。其中政治表现和思想道德素养（20分）；学习能力（20分）；实践创新能力（15分）；沟通合作能力（15分）；转入专业学习潜质（30分）。力争选拔基础好、素质高、全面发展的学生进入本专业学习；具有明显专业特长的学生优先选拔。
考核实行打分评价，最后按综合得分，择优录取。
五、参军退役后复学申请转专业条件
1．满足学校及学院转入基本条件；
2．对于入学即入伍的学生转入一年级，其他学生3月份复学须转入一年级，9月份复学可转入二年级。
六、其他要求
1．转专业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录取资格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2．转专业学生已修课程成绩按照《山东理工大学转专业（转学） 学生课程学分认定方法》（鲁理工大政发〔2022〕142 号）执行。
七、本办法由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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